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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土壤〔2021〕12号

关于印发《建设用地士壤污染

责任人认定暂行办法〉的通知

各省、 自治区、直辖市生态环境厅（局）、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,

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、 自然资源局:

为规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的认定’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环境保护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等相关法

律’生态环境部会同自然资源部制定了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

人认定暂行办法》°现印发给你们’请遵照执行°

＝

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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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及时总结实施过程中的典型案例、建议意见,并反馈生态

环境部、 自然资源部°

（此件社会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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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用地士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暂行办法

第ˉ章总则

第-条为规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的认定,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》

等相关法律’制定本办法°

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依法行使监督管理职责中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不明确或

者存在争议时的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活动°

涉及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之间’ 因建设用地

土壤污染民事纠纷引发的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活动’不适用本

办法°

本办法所称土壤污染责任人不明确或者存在争议’包括以下

情形:

（一）建设用地上曾存在多个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

人的;

（二）建设用地土壤污染存在多种来源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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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°

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（以下简称土

壤污染责任人）’是指因排放、倾倒、堆存、填埋、泄漏、遗撒、

渗漏、流失、扬散污染物或者有毒有害物质等’造成建设用地土

壤污染’需要依法承担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责任的单位和

个人.

本办法所称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’是指实施前款

所列行为’可能造成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的单位和个人°

第四条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由建设用地所在地设区的市级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°

跨设区的市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由省级生态环境

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负责°

第五条土壤污染责任人负有实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

的义务°土壤污染责任人无法认定的’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实

施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°

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’包括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和土壤污

染风险评估、风险管控、修复、风险管控效果评估、修复效果评

估、后期管理等活动°

第六条建设用地及其周边曾存在的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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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和个人’应当协助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开展土壤污染状况调查°

第七条国家鼓励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与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

单位和个人之间’或者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多个单位和个人之问

就土壤污染责任承担及责任份额进行协商’达成协议°协商过程

中’土壤污染责任份额可以按照各自对土壤的污染程度确定;各

自对土壤的污染程度无法确定的’可以平均分担责任份额.

第∧条国家鼓励任何组织和个人提供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

的有关线索。

国家鼓励和支持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自愿实施土

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°

第二章申请与调查

第九条对经土壤污染风险评估’依法需要采取风险管控

措施或者实施修复的建设用地’土壤污染责任人不明确或者存

在争议的’建设用地使用权人、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或者土

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中提出的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

人’可以向有管辖权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土壤污染责任人

认定申请。

—5—



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

依职权主动开展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°

第＋条申请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的’应当提交以下材料:

（一）申请书;

（二）申请人及其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;

（三）已经依法评审通过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、土壤污

染风险评估报告等信息;

（四）涉及土壤污染及责任人认定的相关信息和线索;

（五）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求提供的

其他相关材料°

第十-条接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申请后’生态环境主管

部门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:

（一）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,应当当场或者在五个工作日内

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’并告知申请人;

（二）不属于本行政机关受理的’应当当场作出不予受理的

决定’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提出;

（三）申请材料不齐全的’应当当场或者五个工作日内一次

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’可以当场更正的,应当允许

申请人当场更正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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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符合本办法规定’ 申请材料齐全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

提交全部补正材料的’应当受理°

第＋二条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在

受理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’成立调查组启动土壤污染责任人

调查’也可以指定或者委托调查机构启动调查工作°

前款规定的调查机构’应当具备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所需要

的专业技术能力.鼓励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推荐机构作为调查

机构°调查机构、调查人员不得与所调查的建设用地、涉及土壤

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存在利益关系.

第十三条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应当按照客观公正、实事求

是的原则’做好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工作’并提交调查报告°

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应当重点针对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

和个人的污染行为’以及该污染行为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之间的

因果关系等开展调查°

第十四条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开展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

时’可以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调取建设用地涉及的突发环境事件

处理情况、相关单位和个人有关环境行政执法情况等材料’ 向自

然资源主管部门调取土地使用权人历史信息’土地、矿产等自然

资源开发利用情况及有关行政执法情况’水文地质信息等材料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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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开展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时’可以向建

设用地及其周边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其生产经营活动中污染物排

放、污染防治设施运行、污染事故、相关生产工艺等情况°有关

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相关材料°

调查人员可以向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与土壤污染有关的

情况°

第十五条调查组开展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’需要进行鉴定

评估的’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可以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指定或者

委托相关技术机构开展鉴定评估°

调查机构开展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’需要进行鉴定评估的’

可以委托相关技术机构开展鉴定评估°

第＋六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’可以认定污染行为与土壤

污染之间存在因果关系:

（一）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曾在建设用地地块上

实施过本办法第三条所列行为’且污染物或者有毒有害物质与该

建设用地土壤特征污染物具有相关性;

（二）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曾在建设用地地块周

边实施过本办法第三条所列行为’污染物或者有毒有害物质与该

建设用地土壤特征污染物具有相关性’且存在污染物或者有毒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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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物质能够到达该地块的合理迁移路径°

第＋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’属于土壤污染责任人无法

认定:

（一）不存在或者无法认定因果关系;

（二）无法确定土壤污染责任人的具体身份信息;

（三）土壤污染责任人灭失的°

第＋∧条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应当自启动调查之日起六十

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工作’并提交调查报告;情况复杂’不能在

规定期限内完成调查的’经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批准’可以适当延长°延长调查期限的,应当告知申请人°

鉴定评估时问不计入前款规定的调查期限。

第＋九条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提交的调查报告应当包括以

下内容:

（一）建设用地地块及其污染状况概述;

（二）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依据;

（三）调查过程;

（四）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理由;

（五）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意见;

（六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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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报告应当附具有关证据材料°

第三章审查与认定

第二＋条设区的市级或者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同级

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成立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认

定委员会）。认定委员会成员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省级生态环境主

管部门、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专职工作人员和有关专家组成.认定

委员会成员不得与要审查的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工作存在利益

关系°

调查工作结束后’原则上三个工作日内’调查组或者调查机

构应当将调查报告提交认定委员会进行审查°

认定委员会应当自收到调查报告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进行

审查’ 出具审查意见°审查意见应当包括以下内容:

（一）调查报告提出的事实是否清楚、证据是否确实充分、

适用法律是否正确;

（二）调查程序是否合法合规;

（三）是否通过审查的结论°

第二＋ˉ条调查报告通过审查的,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委

—10—



员会应当在三个工作日内将调查报告及审查意见报送生态环境主

管部门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。

调查报告未通过审查的’认定委员会应当将调查报告退回调

查组或者调查机构补充调查或者重新调查·调查组或者调查机构

应当自调查报告退回之日起三十日内重新提交调查报告°

第二十二条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会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

自收到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委员会报送的调查报告及审查意见之

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’并于十个工作日内连同认定委员

会审查意见告知申请人、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和土壤污染责任人;

无法确定责任人的’告知申请人和建设用地使用权人.

‖

第四章其他规定

第二＋三条在土壤污染责任人调查、审查过程中以及作出

决定前’应当充分听取建设用地使用权人、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

单位和个人的陈述、申辩°建设用地使用权人、涉及土壤污染责

任的单位和个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,应当予以

采纳°

第二＋四条土壤污染责任人、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对土壤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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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责任人认定决定不服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

诉讼 。

第二十五条 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工作结束后， 生态环境主

管部门应当及时归档。 档案材料应当至少保存三十年 。

第二十六条 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过程中， 发生下列情形之

一的， 可以终止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：

(一) 涉及土壤污染责任的单位和个人之间就土壤污染责任

承担及责任份额协商达成一致，相关协议书报受理认定申请的生

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；

(二) 经诉讼等确认土壤污染责任；

(三) 申请人申请终止认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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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七条 从事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的调查 、 审查与决定

的有关单位和人员应当 恪 尽职守、 诚信公正。 未经有权机关

批准， 不得擅自发布有关信息。 不得利用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

工作牟取私利 。

第二十八条 开展土壤污染责任人认定所需资金，生态环境

主管部门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

染防治法》 第七十条规定， 向同级人民政府申请。 不得 向申请土

壤污染责任人认定的单位和个人收取任何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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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附则

第二＋九条 本办法自2021年5月1日起施行.

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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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1年1月29日印发

-14—


